送达公告
本局依据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五十条的规定作出收回你（你单位）持有的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决定，收回的理由是：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停止经营业务六个月以上不办理停业手续的，经发证机关公告一个月后仍未办理手续的。因以其他方式均无法向你(你单位)送达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现将《收回通知书》予以公告送达。
公告送达期限为 30日，期限届满视为送达。
	序号
	许可证号
	文书编号
	企业名称
	负责人(经营者)姓名
	经营地址

	1
	110115108328
	大收回烟专〔2025〕第4号
	北京西芦李玉田餐饮服务中心
	李玉田
	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村

	2
	110115205677
	大收回烟专〔2025〕第6号
	北京傲丽商贸中心
	余傲丽
	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观音寺小区1号楼1层105

	3
	110115100464
	大收回烟专〔2025〕第7号
	北京黄村徐氏烟酒商行
	徐迎晓
	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华大街西侧3号楼5单元1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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